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４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０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４８

号文核准，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

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４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

２６．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８００

万

股，网上发行

３２００

万股。 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网上发行的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现

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８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 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

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股本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

股份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网下配售股份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７月６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２８

债券代码：１２２０１２ 债券简称：０８ 保利债

“０８保利债”２０１０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０８

保利债”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起息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计

算第二年度利息，票面年利率为

７．００％

；

●

每手“

０８

保利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０

元（含税）；

●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

●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付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发行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０８

保利债”、“本期债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将期满两年。

根据本公司“

０８

保利债”《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与《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

定，本期债券利息每年兑付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及方案

按照《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

０８

保利债”的票面利率为

７．００％

，每手“

０８

保利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０

元（含税）。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３

、付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８

保利债”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一）根据本公司“

０８

保利债”《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本期“

０８

保利债”

的利息支付以付息债权登记日为准，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

０８

保利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本期利息。

（二）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

０８

保利

债”利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权持有人可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利息。 对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三）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企业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０８

保利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５６

元（税后）。

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

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２

、对于债券持有人的居民企业股东，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０８

保利债”

（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０

元（含税）。

３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

ＱＦＩＩ

取得的

本公司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 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请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收盘时持有“

０８

保利债”的

ＱＦＩＩ

协助本公司办理所得税事宜如下：（

１

）请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收盘时持有“

０８

保利债”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前（含当日）填写所附表

格（详见附件

１

）并传真至本公司董秘办，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秘办。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银行账户（详见附件

２

），用途请填写“

０８

保利债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确认。

五、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６８８

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

３０

层

邮 编：

５１０３０８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８９８９８８３３

传 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８６６６－８８３１

联 系 人：郭宁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关于“

０８

保利债”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８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七月六日

附件

１

：

“

０８

保利债”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填写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附件

２

：

收款银行：工商银行广州市西华路支行

收款银行账号：

３６０２００４５０９００４２１１９３９

收款银行账户名称：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８９８９８８３３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８６６６－８８３１

证券代码：６０１６７８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１２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二〇一〇年七月二日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中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忠正召集并主持，经与会董

事认真讨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该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托理财的议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收取了大量的银行承兑汇票，并形

成一定数量的存量，为盘活银行承兑汇票存量，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产收益，

至本年底期间，公司拟将不超过

８

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资金分批委托银行、证券公司或

信托公司开展期限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业务。

１

、委托理财的方式

公司通过在银行开立的委托理财资金账户，专门用于对委托理财资金支付、收回、收益

的结算管理。 委托理财资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资产。

２

、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回笼资金，属于公司自有资金。

３

、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在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

原则建立健全委托理财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委托理财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公司

进行委托理财需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要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持续跟踪委托资

金的使用情况，确保理财资金与收益到期收回。

４

、其它事宜

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实施委托理财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委托理财形式的选择，金额的

确定，合同、协议的签署等。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该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投资、担保、借贷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该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聘请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年度审计， 其在担任

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坚持独立、客观、公

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较好地履行了双方签订的《业务约定书》所

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双方合作良好，且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具备相关资质条件，公司

决定聘用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

９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该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７８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３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３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９

：

３０

４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

５６０

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６

、现场会议出席会议人员：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经参会登记后出席会议；

（

２

）已登记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

３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７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

１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００

）

（

２

）个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

人账户卡；法人股东受权代表请持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法人股东

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传真的方式办理参会登记）。

（

３

）登记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

５６０

号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４

）联系人：高鹏 曹斐 联系电话：

０５４３－２１１８５７２

传真：

０５４３－２１１８５９２

邮政编码：

２５６６００

（

５

）注意事项：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二、会议审议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委托理财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投资、担保、借贷管理制度》的议案；

４

、关于续聘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７月５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授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码： 委托日期：

授权范围：

议案顺序号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委托理财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修改

＜

投资、担保、借贷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议案四

《关于续聘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

议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股票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１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份 自年初累计

较去年同期增减

比例（累计数）

生产量

３０９０ １６４７６ ４４．１２％

其中：大型

１２２２ ６６０５ ４５．７１％

中型

１５８７ ７９４６ ４９．６４％

轻型

２８１ １９２５ ２１．１５％

销售量

３４７８ １６９８３ ４９．４９％

其中：大型

１３０１ ６９３９ ５６．３９％

中型

１６１９ ８０７５ ５３．０８％

轻型

５５８ １９６９ １９．４１％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Ｏ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６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２２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６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

台

产品类型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

）

汽车总计

２６８８９ １５３１０ １４６２７７ ９１３３８ ６０．１５％ ２５８１７ １６１３２ １４８３８０ ９４８９７ ５６．３６％

其中：轻型车

１７８２７ ９９４６ １０３８３６ ６５８１８ ５７．７６％ １７５１８ １０６７６ １０３６０１ ６７６７９ ５３．０８％

ＳＵＶ

、

ＭＰＶ

与

皮卡

９０６２ ５３６４ ４２４４１ ２５５２０ ６６．３０％ ８２９９ ５４５６ ４４７７９ ２７２１８ ６４．５２％

发动机总计

２０２７８ ８７９３ １１８１１４ ４８２００ １４５．０５％ ２０５５９ ８５３８ １１９２１５ ４９６６１ １４０．０６％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７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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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600079���编号：临 2010-033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5

日（星

期一）上午

10:00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发出时间为

2010

年

6

月

28

日。 会议应

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学海

先生主持，参加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出售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投资权

益的议案》：

2010

年

7

月

5

日， 公司与武汉思博睿科教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投资权益转让合

同》，拟以人民币

34,000

万元出售本公司持有的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以下简称

"

华夏学

院

"

）全部投资权益。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坚持以医药产业为主业。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善

的医药业务体系，并提出

"

集中发展医药产业，做细分市场的领导者

"

的发展战略。 通过此次

交易，公司将不再拥有对华夏学院的投资权益，符合公司逐步退出教育投资领域，专业发展

医药产业的战略。 另一方面，出售资产所带来的收益将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降低公

司资产负债率，提高资金运营效率，符合公司长远利益。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五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600079���编号：临 2010-034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本公司拟将持有的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以下简称

"

华夏学院

"

）全

部投资权益转让给武汉思博睿科教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思博睿

"

）。 交易标的转让

价格初步确定为

34,000

万元。

●

以上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以上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华夏学院的投资权益转让，根据有关规定，尚需报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事项：华夏学院投资权益转让交易生效后，本公司将

不再持有华夏学院的投资权益；华夏学院债权人对上述交易未发表不同意见。

一、交易概述

1

、

2010

年

7

月

5

日，本公司与思博睿签订《投资权益转让合同》，拟以人民币

34,000

万

元出售本公司持有的华夏学院全部投资权益。

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5

日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出售

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投资权益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议案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华夏学院债权人对上述交易未发表不同意见。上述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根据有

关规定，上述交易尚需报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 思博睿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武汉思博睿科教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

1

号华中曙光软件园

法定代表人：鲍婕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10,000

万元

注册号：

420100000190069

经营范围：对教育项目投资及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能源、原材料、冶金电子、纺织、机械

化工及环境工程的研究、开发。

成立日期：

2010

年

4

月

2

、思博睿控股股东武汉银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海置业

"

）是武汉市知名房地产

开发企业，土地储备资源雄厚，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银海置业资产总额

304,315,908.76

元，净资产

173,561,484.08

元。 思博睿及控股股东银海置业与我公司及我公司前十名股东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关联关系；据公开资料显示，思博睿及银海置业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发生。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本次交易标的为华夏学院全部投资权益。

2

、本次交易标的权益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大信审字

[2010]

第

2-

0407

号） 华夏学院净资产为

337,861,095.52

元， 本次交易标的对应的净资产为

337,861,

095.52

元，转让价格为

340,000,000.00

元。

4

、华夏学院相关情况

名称：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

住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

489

号

法定代表人：艾路明

开办资金：贰亿零伍佰捌拾万元

业务范围：普通高等教育

华夏学院是公司经国家教育部教发函［

2003

］

687

号文批准、与

"211

工程

"

重点建设高

校武汉理工大学合作举办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 公司对其累计投资

3

亿

元。 华夏学院自

2004

年开始招生，目前学校设有

7

个系，

41

个专业（方向），在校学生

11,000

余人，教职工

600

余人。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大信审字

[2010]

第

2-0407

号） 华夏学院资产总额

624,405,580.31

元， 负债总额

286,544,484.79

元， 净资产

337,861,

095.52

元，

2009

年度实现经营收入

120,241,070.00

元，净利润

21,093,175.82

元。

华夏学院

2010

年

1-5

月实现经营收入

51,573,145.83

元， 净利润

6,598,944.36

元，

2010

年

5

月向公司现金分红

1,000

万元。 截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 华夏学院资产总额

629,017,

033.77

元， 负债总额

294,556,993.89

元， 净资产

334,460,039.88

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截至本公告刊登日，华夏学院向公司累计现金分红

8,150

万元。

5

、经双方协商，本次投资权益转让价格将以华夏学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审计报告为依

据转让。 本次交易标的对应的净资产为

337,861,095.52

元，初步确认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40,

000,000.00

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

、款项支付方式：在《投资权益转让合同》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思博睿向公司支付第

一笔转让价款人民币

1,000

万元； 在华夏学院举办者变更的申请文件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受理后

3

个工作日内并且不晚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思博睿向公司支付第二笔转让价款人

民币

17,000

万元；在思博睿成为华夏学院的举办方的资格得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且办

理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思博睿向公司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

16,

000

万元。

2

、变更登记等事宜：思博睿承诺配合华夏学院办理有关本合同项下投资权益转让的变

更登记程序， 并提供协助或者必要的文件和资料； 在取得了华夏学院举办者资格后不超过

30

日内，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并办理完毕华夏学院的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 如果思

博睿未按《投资权益转让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向公司支付转让价款的，每延迟一日，应按

照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超过

15

日的，加倍支付。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坚持以医药产业为主业。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善

的医药业务体系，并提出

"

集中发展医药产业，做细分市场的领导者

"

的发展战略。

通过此次交易，公司将不再拥有对华夏学院的投资权益，符合公司逐步退出教育投资领

域，专业发展医药产业的战略。 另一方面，出售资产所带来的收益将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资产

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高资金运营效率，符合公司长远利益。

公司一直对华夏学院采用成本法核算，本次交易不会使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截至本

公告刊登日，华夏学院向公司累计现金分红

8,150

万元。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向华

夏学院累计投资

30,000

万元，本次投资权益转让能使公司实现约

4,000

万元的收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

、投资权益转让合同；

3

、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审计报告（大信审字

[2010]

第

2-0407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五日

股票简称： S *S T�光明 股票代码：000587����������公告编号：2010-041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破产程序进展的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

组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在伊春林业艺术剧院召开，对《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草案）》

"

）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分组

表决。

经过第一次表决，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小额普通债权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

（草案）》，出资人组表决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优先债权组、大额普通债权组未通

过《重整计划（草案）》。 考虑到公司债权人的实际情况，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暂时休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

案）》的表决组进行协商，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协商结果及再次表决的相

关事项由管理人随后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0�年 7 月 5 日

证券代码：002127������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2010-027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6 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在

2010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

2010-023--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

201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30%

至

50%

之间。

3

、修正后的业绩预计

预计

2010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70%

至

80%

之间。

4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822,249.95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15

元（以总股本

182,762,160

元计算）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1

、由于行业景气度的提高，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

及使用，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差别化纤维涤纶长丝毛利率的大幅增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经营性业绩持续向好，营业利润大幅增加，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业绩同比增长

130%

以

上，超出原有预计；

2

、控股子公司新民化纤及新民高纤购进口设备应付日元借款，由于人民币对日元的贬

值，上述二个控股子公司期末账面产生汇兑损失约

454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账面汇兑损失约

277

万元，与去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账面汇兑收益

499

万元相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约

776

万元，超出原有预计。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有关

2010

年

1-6

月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

以公司披露的

2010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七月五日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600030��������编号：临 2010-03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表决董事

12

人，实际表决董事

12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对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

据该议案：

1

、同意对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22

亿元人民币，增资主要用于提升金石投资有限公

司的业务能力；

2

、公司应建立健全净资本补充机制，稳健经营，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公司净资本指

标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分步对金石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并全权办理涉及增资事项

的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5 日

证券代码：000926��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编号：2010－025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7

月

5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公司综合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4

人，代表

股份

188,830,3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709,979,650

股的

26.6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谭功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汉阳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信托融资的议案。

同意

188,830,32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方芳律师对大会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926����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0-023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6

月

29

日以

直接送达或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2

日上午

10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

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湖北福星惠誉汉口置业有限公司参与武汉市江汉区贺家墩村

P

（

2010

）

037

号地块竞拍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同日公布的《关于新增项目储备的

公告》（公告号

2010-024

）。

董事会同意湖北福星惠誉汉口置业有限公司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

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在竞价不高于人民币

10

亿元的范围内参与武汉市江汉区贺家墩村

P

（

2010

）

037

号地块竞拍。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926����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0-024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项目储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土地供给信息表》

(

招拍挂

)2010

年第

5

号挂牌

(

详见数字武

汉

--

国土资源和规划网

http://www.digitalwuhan.gov.cn/)

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决议，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福星惠誉

")

之全资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汉口置

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汉口置业

")

于

2010

年

7

月

2

日以挂牌方式竞得位于武汉市江汉区

贺家墩村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以下简称

"

本项目

")

，编号为

P

（

2010

）

037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成交土地面积为

12.53

万平方米（以实际发证面积为准），成交总价款为人民币

97,

740

万元（包括城中村综合改造挂牌出让土地成本；政府土地收益，含土地出让金、水土保

持设施补偿费和土地登记费）。 该地块规划净用地面积

12.53

万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居

住、商业用地，规划容积率约为

4.81

，建筑密度不大于

25％

，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

70

年、商

服

40

年。

汉口置业参与本次土地竟拍前已缴纳投标保证金

19,550

万元 （该保证金可冲抵成交

总价款），余下成交价款将根据后续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及现有项目的销售回款。

截至公告日，公司尚未取得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

预计该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将于

2010

年

7

月底取得。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相关程

序并及时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汉口置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之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法定代表人谭少群，注册资本人民币

2

亿元，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渠路

89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该地块的成功竞得有利于进一步增加本公司土地储备， 增强了公司房地产业的竞争

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对本年度的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六日


